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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 1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北京弘医医学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工作的透明度，增强基金会

的社会公信力，科学规范管理信息披露工作，推动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慈善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特制

定北京弘医医学发展基金会信息公开制度。 

第二条  基金会信息公开的原则是依法、全面、真实、及时、准确。 

第三条  基金会发布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应当与有关行政机关进行沟通、确认，保证发

布的信息准确一致。 

第四条  发现影响基金会名誉、损害基金会利益或未经基金会许可，以基金会名义开展募捐、

宣传等非法或者侵权活动的情况，应当发布声明予以澄清，并保留使用法律手段追究相关单位

及个人责任的权利。 

第五条  公开信息可能危及国家安全、侵犯他人权益或隐私，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公开

的信息可不予公开。如相关信息确需公开，需征得当事人同意或事先进行约定。 



  

第二章 信息公开统一管理 

第六条  基金会信息公开工作实行集中领导、分工负责。基金会成立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秘书长任组长，副秘书长任副组长。办公室是信息公开工作的归口部门。 

第七条 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一）秘书长对基金会信息公开工作负总责，全面统筹信息公开工作，并作为基金会新闻发言

人对外统一发布重大事项； 

（二）副秘书长对基金会信息公开工作负审核责任，并指导分管业务部门开展信息公开工作。 

第八条 基金会新闻发言人的职责： 

（一）代表基金会对外发布新闻、声明和有关信息，阐明基金会的立场和意见；在遇到重大突

发事件时，公布事实和应急处置措施，并负责对新闻媒体的有关报道进行回应和澄清； 

（二）向新闻媒体通报可公开的基金会信息。 

第九条 办公室职责： 

（一）办公室作为基金会信息公开工作的归口部门，具体负责基金会网站的信息发布及督促各

部门做好通过其他方式对外发布信息等相关工作； 

（二）及时掌握基金会各类信息对外发布的情况并做好信息公开相关文件资料的归档工作； 



  

（三）了解掌握新闻媒体对基金会各类新闻发布活动的报道情况，并对其效果及时进行评估、

分析和反馈。 

第三章 信息公开规则及程序 

第十条  基金会信息公开工作坚持“先审查，后公开”和“一事一审”的原则。 

第十一条  各部门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自身工作情况及慈善项目进行情况等及时整理需

对外公开的信息，对拟公开的信息内容进行审查并核实，确保公开信息的合法性、真实准确性

及时效性。 

第十二条  信息公开采取多种方式，包括基金会网站、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信息平台-全国慈善

信息平台（即“慈善中国”）、基金会微信公众号、新闻媒体（电视、网络、报纸、电台、杂

志等）、现场公开等，尽力让社会公众及有关单位能够及时、方便、完整地获取和查阅信息。 

第十三条  信息公开按重大事件和日常性信息分类公开即发生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重大治安灾害事故和举办重大社会活动，由政府部门或公益慈善组织开展的重大社会捐赠

活动的信息按重大事件专项信息公开；一般性公益慈善项目及其活动按日常性捐助信息公开。 

第十四条  通过基金会网站发布信息的程序是： 

（一）各部门将拟公开的信息以部门简报形式附带具体内容报送秘书处领导审批； 

（二）日常性信息公开报送分管副秘书长审批； 



  

（三）重大事件、重要慈善活动的信息公开报送分管副秘书长审核后，分管副秘书长认为公开

内容需报秘书长审批的报秘书长审批； 

（四）各部门将信息公开签报及具体内容转送办公室存档并予以公开。 

第十五条 通过其他方式对外发布信息的，根据相关信息发布平台的规定及程序，各部门可在

请示分管副秘书长后自行发布，并将发布情况及时告知办公室。 

第四章 信息公开内容及时限 

第十六条  基金会基本信息，包括机构名称、机构基本情况（年检情况、公募或非公募资质、

评估结果、成立时间）、基金会相关政策法规、机构宗旨和业务范围、办公地址、工作联系电

话及传真等。相关基本信息如发生变更或者增加，应在 7 个工作日内更新信息并公开。 

第十七条  项目活动信息，包括活动名称、活动方式、活动内容、实施地域、受益人群及活动

目标、起止时间、款物数额、款物用途（包括用于慈善项目和其他用途的支出情况）、活动的

合作方有关信息等。 活动信息应根据公益慈善组织登记管理机关的要求在活动终止后三个月

内予以公开。项目终止后有剩余财产的还应当公开剩余财产的处理情况或使用计划。 

第十八条  接收捐赠信息，包括接受捐赠款物时间、捐赠来源、接受捐赠款物性质（定向捐赠

或非定向捐赠）、接受捐赠款物内容（捐赠类型、捐赠数额）等。 

日常性接受捐助信息、重大事件接受捐助信息应在基金会收到捐赠后及时公开捐赠款物接受信

息，或按有关重大事件处置部门要求的时限进行公开。 



  

第十九条  捐赠款物使用信息，包括受益对象、受益地区（应注明省、市、县及其具体受益地

区）、捐赠款物拨付和使用的时间和数额、捐赠活动和项目成本、捐助效果（图片、数字、文

字说明）等。 

捐赠款物拨付和使用信息应采取动态方式及时公开。一般应在捐赠款物拨付后一个月内向社会

公开，并视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公开后续信息，实施周期超过六个月的，至少每三个月公开一次

后续信息，使捐赠人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捐赠款物使用进展信息。 

第二十条  年度审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财务相关情况表等。

基金会的年度审计报告应当于次年 4 月前对外公开或按公益慈善组织登记管理机关的要求公

开。 

第二十一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基金会其他信息。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基金会秘书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本办法经北京弘医医学发展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自印发之日

起执行。 

 


